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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67_292986.htm 一、国际法的概念 （一）定义

和特征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产生的，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

法律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它是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法

，它有法律拘束力，它不同于国际道德和礼让。它也是一个

独立的法律体系，与国内法是不同的，有它自己的特征： 1.

国际法的主体和调整对象与国内法不同，国际法的主体即法

律关系的参加者，主要是国家，此外还有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及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它们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国

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国际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

国家间的法律关系，此外还有国家与其国际法主体或其他国

际法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内法主要是调整自然人之间、

法人之间、或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2.国际法的创

立方式是国际法主体间的协议，主要是国家间的协议。 因为

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就国家而言，相

互没有管辖和支配的权力，在它们之上也没有世界政府、没

有立法机关，因此，只能是在它们交往中通过达成协议而产

生共同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它不同于国内法，国内法

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 3.国际法的强制遵守和执行是依

靠国家对违法者采取单独的或集体的强制措施加以保证的。

它不同于国内法国内法的强制执行措施，依靠国内的司法机

关、警察和军队及其执法机构保证。 （二）国际法的效力根

据 所谓效力根据就是国际法为什么有法律拘束力或法律效力

，根据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重点抓住传统的国际法学派的自



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的基本主张。自然法学派认为国际法

是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和良知。国家代表人民与别国交往遵

守的规则是民族的理性和法律良知。这样的民族法律良知就

成了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实在法学派基本观点认为国际法不

是自然法而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是国家同意的结

果，因此，它的效力根据是国家的同意。不是什么民族的理

性和良知。格老秀斯对国际法效力根据提出自己的主张，他

认为国际法大部是自然法，其次是实在法。因此它的大部分

规则的效力根据是民族的理性或法律良知，其次是国家的同

意。显然是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两种主张的折衷。因此

，有人称之为折衷主义派。抓住传统的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

学派的基本主张对新的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的理解就不

难了。 我以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协议的结果，无论是以条

约或习惯及其他形式协议都表现了国家的意志协调，也可以

说国家的同意。因此实在法学派研究问题的角度是正确的。 

二、国际法的渊源 （一）渊源的含义 从法律意义解释国际法

的渊源是指国际法形成的方式或程序，研究渊源的目的是为

了用国际法的原则或规则，当然就要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方式

取得法律效力的。 （二）国际法的各种渊源 研究国际法各种

渊源的主要文件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该规约第38条虽然

是规定的法院判案适用国际法，但也指明了国际法形成的方

式，因此，是研究国际法各种渊源的根据。 依据法院规约，

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有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前两项是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形成的主要方式，一般法律原则

是次要的或是前两项渊源的补充地位。除了上述三项直接渊

源外，国际法还有辅助渊源，即对国际法原则确立的辅助说



明，包括规约规定的权威公法学家的学说和司法判例。此外

，根据二战后的实践，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的决议也是一种重

要的辅助渊源。 三、国际法的主体 （一）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重点掌握一个实体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所具备的三个条件：

①独立进行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法律关系；②直接享有国际

法上的权利和履行义务；③当本国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

能利用国际法保护自己，进行国际求偿。 （二）国际法主体

的类型 国际法主体有三类：国家、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及争取

独立民族解放组织。但国家是主要的主体，因为它能进行全

面的国际交往、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国

际法是由国家创立的。其他主体是次要的。 四、国际法的基

本原则 （一）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那

些得到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并构成国际法基础的原

则。它们是国际法的最高准则。 基本原则的特征： 一是得到

了世界各国的承认，具有普遍拘束力。 二是具有普遍意义，

因为它们适用国际法的一切有效范围，是国家在国际法的一

切属人属地和属时范围必须遵守的原则，并且适用于国际法

的各个领域。 三是构成国际法基础。所有国际法原则规则的

建立、适用和解释均应符合基本原则。 四是具有强行性质，

是各国必须遵守的不可抑损和任意改变的。所谓强行法是指

国际法中那些要求各国必须遵守的，法律 教育网不得抑损的

，只有后来同样性质的规则才可改变它的原则和规则。 （二

）各项基本原则 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文件的规定

，国际法基本原则有五项： 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在研究这项

原则的含义之前，我先说一下何为主权。主权是指国家对内

最高的和对外独立的权力。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地位完全平等，相互无管辖和支配的

地位。因此，国家处理国际关系中应尊重别国的主权、政治

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得破坏别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不侵犯原则 这项原则的实质内容是： 一、禁止国家在处理

国际关系中首先使用威胁或武力，特别是禁止侵略战争。因

为发动侵略战争是对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最严重的

侵害。 二、国际法将侵略定为国际罪行，国家要承担责任。 

三、国家还有义务禁止对侵略战争的宣传。 3.不干涉内政原

则 内政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以不违反国际法义务为

准。干涉是指一国出于私利而对别国内政的横加干预行为。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本点就是禁一国对别国内部事务的任何

干涉，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干涉均为违法的。 4.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 这项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国家间无论发生什么争端均

应用和平方法解决，包括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由国家自愿

选择。采用一种方法没解决，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但不得

使用武力。 5.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这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就

是要求各国在国际交往中诚实地严格地履行国际法律义务，

不论是条约义务还是其他法律义务。只有如此，才能维护正

常的国际秩序，维护各国的权益。 五、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

系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 从理论上我们首先应看

到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它们的主体

、对象、效力根据、渊源和性质方面都是不同的，但它们是

有密切联系的。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需要在国内得到遵守和

执行。所以，国际法要求各国的国内法应遵守和执行国际法

的规定，即使发生冲突也应适用国际法的规定。但不干预国

内法，如果各国内法不执行国际法的规定，结果侵犯了他国



或国际社会的利益，该国应负国际责任。 （二）处理国际法

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不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主张如

何，但实际问题是国家如何通过国内法执行国际法履行其承

担的国际义务。对这个实际问题的解决各国实践不尽相同，

不过一般都用采纳或转化的方式解决的。采纳是把国际法的

规定直接纳入国内法，使国内的法院和行政机关遵守和执行

。转化就是将国际法的规定转变成相应的国内立法，国内的

法院和行政机关才能适用。各国包括我国的做法请大家看教

科书的介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